《八公山区人民政府2022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》起草情况的说明

一、出台背景

为进一步做好政务公开工作，按照《安徽省政务公开办公室关于做好2022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编制和数据报送工作的通知》（皖政务办秘〔2023〕1号）要求，结合我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有关统计数据拟定了初稿。
二、制定依据

起草依据是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711号，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、《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关于印发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格式〉的通知》（国办公开办函〔2021〕30号）
等法律法规和文件。
三、主要内容

报告主要包括：总体情况、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、收到和处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情况、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复议、行政诉讼情况、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和其他需要报告事项。
本报告中使用数据统计期限为2022年1月1日至12月31日。



